[bookmark: _GoBack]《上海市崇明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相关单位征求意见情况汇总表
	序号
	征求单位
	有无意见
	意见内容
	采纳情况
	不采纳理由

	1
	区发展改革委
	有
	将“保障突发事件现场及周边地区的供电”修改为“负责组织协调供电企业对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提供电力保障”。
	采纳
	

	2
	区经委
	无
	
	
	

	3
	区科委
	有
	将“区科委负责组织协调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对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提供通信保障”修改为“区科委负责组织协调在崇基础电信运营商对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提供通信保障”；
通信保障职能转区数据局。
	采纳
	

	4
	区公安分局
	无
	
	
	

	5
	区民政局
	无
	
	
	

	6
	区规划资源局
	无
	
	
	

	7
	区生态环境局
	无
	
	
	

	8
	区水务局
	无
	
	
	

	9
	区卫生健康委
	无
	
	
	

	10
	区应急局
	有
	将“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修改为“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不采纳
	根据应急预案编制要求，必须明确有效时间。

	11
	区市场监管局
	无
	
	
	

	12
	区数据局
	有
	将“区科委负责组织协调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对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提供通信保障”修改为“区数据局负责组织协调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对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提供通信保障”；
将“负责组织协调在崇基础电信运营商对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通信保障”修改为“负责组织协调在崇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对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提供通信保障”。
	采纳
	

	13
	区绿化市容局
	无
	
	
	

	14
	区国动办
	有
	将“参与民防工程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参与民防工程突发事件原因分析、调查与处理工作”修改为“参与人防工程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参与人防工程突发事件原因分析、调查与处理工作”；将“参与对危险化学品事故、放射性污染事故（核化恐怖袭击事件）现场进行的化学侦检、评估工作，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并参与事故现场处置等；参与人民防空工程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参与人民防空工程突发事件原因分析、调查与处理工作”修改为“参与人民防空工程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参与人民防空工程突发事件原因分析、调查与处理工作”。
	采纳
	

	15
	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
	有
	将“参与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救援，并负责提供地下空间的租赁和已登记地下空间有关权籍资料”修改为“参与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救援”。
	采纳
	

	16
	区城管执法局
	无
	
	
	

	17
	区交通委
	无
	
	
	

	18
	区消防救援支队
	有
	
将“负责地下空间消防安全方面的事故调查”修改为“组织、参与地下空间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采纳
	

	19
	区气象局
	无
	
	
	

	20
	区融媒体中心
	无
	
	
	

	21
	长兴镇
	无
	
	
	

	22
	横沙乡
	无
	
	
	

	23
	新村乡
	无
	
	
	

	24
	绿华镇
	无
	
	
	

	25
	三星镇
	无
	
	
	

	26
	庙镇
	无
	
	
	

	27
	港西镇
	无
	
	
	

	28
	城桥镇
	无
	
	
	

	29
	建设镇
	无
	
	
	

	30
	新河镇
	无
	
	
	

	31
	竖新镇
	无
	
	
	

	32
	堡镇
	无
	
	
	

	33
	港沿镇
	无
	
	
	

	34
	向化镇
	无
	
	
	

	35
	中兴镇
	无
	
	
	

	36
	陈家镇
	无
	
	
	

	37
	新海镇
	无
	
	
	

	38
	东平镇
	无
	
	
	



